附件
市政府建议提案办理工作考核事项

	考核内容
	考核事项
	分值
	评分细则

	制度

保障

（30分）
	落实建议提案办理“一把手”责任制。主要领导亲自部署，审定办理计划，签发办理复文
	10
	主要领导未亲自部署，审定办理计划，签发办理复文的不得分

	
	办理制度健全，明确分管领导、责任科（室）、经办人员，执行建议提案交办、办理、督办、考核、公开等规定
	20
	未明确分管领导、责任科（室）、经办人员的，扣10分；未执行建议提案交办、办理、督办、考核、公开等规定的，扣10分

	办理

工作

（70分）


	及时接收市政府办公室预交办的建议提案，对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的，主动与市政府办公室沟通，提交书面说明和改办意见
	10
	没有在规定时间与市政府办公室沟通，说明理由的不得分

	
	承办单位在建议提案办理过程中主动与建议人、提案人联系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并达成共识
	10
	不沟通直接答复的不得分

	
	主办单位主动联系协办单位，协办单位积极配合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协办意见
	10
	主办单位未做好沟通协调，影响办理的，每件扣2分；协办单位未按时提出协办意见的，每件扣2分

	
	在规定时间内答复建议人和提案人，按交办单位要求报送办理复文及相关文件（包括电子版）
	10
	未在规定时限内办结，并报送办理复文及反馈意见表等相关文件（包括电子版）的，每件扣5分

	
	答复符合法律规定，针对建议提案具体内容，内容详实、表述准确、体例规范
	10
	答复没有针对诉求答复；内容过于简单空洞、堆砌工作总结；不符合体例规范或退文重报的，每件每次扣2分

	
	面复率达到100%
	10
	未面复不得分

	
	积极采纳建议人和提案人的意见建议，切实解决所以问题，推动意见建议成果转化
	10
	建议提案所提问题得到较好解决，建议人和提案人对办理结果满意或基本满意的，得满分；对办理结果不满意，需重新办理的，每件扣2分；再次办理仍不满意的，不得分（确因客观条件限制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依据法律政策进行了认真说明解释，仍不满意的，经市政府办公室与市人大、市政协有关委室共同认定的除外）


及评分标准（试行）
	考核内容
	考核事项
	分值
	评分细则

	加分

（10分）
	积极承办建议提案
	5
	主办件0—5件得2分，6—10件得3分，11件及以上得5分；协办5件以上得2分，10件以上得3分，20件以上得5分

	
	办理重点建议提案，并取得良好办理效果
	5
	承办重点建议提案，并取得良好办理效果的，主办单位每件加5分，协办单位每件加3分。承办国家、省建议提案的每件加5分

	减分

（10分）
	办理态度不端正
	5
	对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却推诿扯皮的，扣5分

	
	不尊重建议人和提案人的
	5
	未答复建议人、提案人，伪造征询意见的，扣5分；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或建议人、提案人提出批评意见的，扣5分


